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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零利率至三年。以實際補助，提升青年婚育意願。 

（一五四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就業市場日趨嚴峻，高等教育畢業學

生失業率居高不下，如無一技之長或考取證照者，不易為企

業採用。政府多年來發展職訓中心，卻獨厚將職訓中心均設

立於五都，不利於城鄉差距亦傷害地方民眾樸實感情。建請

勞委會於苗栗設立職業訓練中心，擴大辦理職業訓練，增加

民眾工作技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全球經濟不景氣，造成失業率飆高，台灣亦無法倖免。根據統計今年度四月份失業率，高

中（職）程度者失業率 4.21%；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 4.32%，其中大學及以上程度者失

業率 5.01%。 

二、職業訓練中心之目的在於強化整合訓練資源，建構職訓網絡，積極推動工作者職涯發展並

規劃辦理待業及失業者職前、轉業或第二專長訓練，提升其就業技能以儘速重返勞動市場

。 

三、目前職業訓練中心均設立於五都地區，對於非五都之縣市民眾十分不公。雖然沒有報名上

之差別，然而距離產生之便利性卻顯而易見，政府應釋放更多資源於非五都地區。 

四、綜上，建請勞委會於苗栗設立職業訓練中心，擴大辦理職業訓練，針對在地產業需求增加

訓練內容，協助當地及鄰近民眾提升工作技能，順利就業。 

（一五五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近年來國際金融情勢嚴峻，失業潮席

捲全球，台灣青年失業率節節上升，今年四月最新統計顯示

，高等教育失業率已達 4%以上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失業

率更達 5.01%，接下來畢業季更是失業率攀升高峰，對國家生

產力影響極大。建請行政院責成主管單位加強《青年職涯規

劃輔導》業務，撥補預算強化推動就業力提升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國際金融情勢嚴峻，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危機迄今歐債風暴，對全球經濟傷害極大，

亦影響青年就業機會。最新統計我國今年四月份失業率，高中（職）程度者失業率 4.21%；

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 4.32%，其中大學及以上程度者失業率 5.01%。六月為各校畢業季

，青年失業率勢必更加攀升，對政府生產力是嚴重考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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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目前執掌青年職涯規劃單位為青輔會，然其相關預算卻年年刪減，從 2009 年的 3,320 萬元

到今年只剩下 2,000 萬元。未來政府組織改造後，該業務併入教育部主導，是否更形弱勢有

待觀察。 

三、歐美各國因青年失業問題嚴重，引發民眾上街、社會動盪之民怨，政府應未雨綢繆，協助

各大專院校強化職涯輔導，並結合校內外資源幫助青年就業，才能有效解決畢業即失業之

困境。 

四、綜上，建請建請行政院責成主管單位加強《青年職涯規劃輔導》業務，並撥補預算強化推

動就業力提升，以協助青年順利就業。 

（一五六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身心障礙與低收入戶勞工就業雖有就

業服務法之規定保障與協助，然實際就職仍遭受部分企業與

行業別之排擠，為貫徹保障弱勢之就職權益，建請勞委會循

《就業服務法》規定之精神，要求國內公共工程應明定固定

比例聘僱上述弱勢勞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就業服務法第三章明定，政府應對身心障礙與低收入戶者訂定計畫，協助就業。然目前政

府之協助僅為職前訓練與媒合就業，企業理應依法公平聘僱、錄取，卻有部分企業對弱勢

勞工有所歧視，違法未聘僱之，政府只是被動要求檢舉，對弱勢勞工之就業權益傷害極大

。 

二、公共工程是政府為促進產業發展、國家建設之基礎建設，對於國人影響極大，也屬全民資

產。理應由重大公共工程開始，明定固定比例之勞工聘僱應納入含身心障礙與低收入戶之

弱勢勞工族群，以為法令遵循之先。 

三、綜上，建請建請勞委會循《就業服務法》立法精神與法條旨意，要求國內公共工程應明定

固定比例聘僱上述弱勢勞工，以落實保障其就業權益。 

（一五七）本院陳委員超明，鑒於勞工紓困貸款目的是為生活困頓之勞

工，於緊急需求時能獲得協助。然而去年於農曆春節前申辦

後即結束該專案，對於仍有急需協助之勞工猶如斷去一線生

機，建請勞委會依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》規定，定

期推動辦理勞工紓困貸款，並降低申請門檻，協助有需求之

勞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